
104 學年度校內轉系考試 

申請資格問與答 

● 「已修畢該學系一年級必修科目，且所有成績均及格者」之規定： 

Q1：必修科目的範圍為何？ 

A1：各學系一年級開課科目屬必修性質之課程(含系必修通識科目(英文閱讀、

英文會話及拇山人文講座)，但不含體育及志工服務)。 

Q2：所有成績均及格，係單指必修科目，還是包含必修及選修科目？ 

A2：係指各生一年級修習完成之系必修及系選修科目(不含體育及志工服務)。 

Q3：通識科目算不算必修科目範圍？不及格或沒修可否申請轉系？ 

A3：除系必修通識科目(英文閱讀、英文會話及拇山人文講座)之外，其餘通識

科目算選修科目，若不及格或沒修仍可申請。 

Q4：若修習其他學系的課程不及格，是否可以申請轉系？ 

A4：如非與隸屬學系必修相同科目，可以申請。 

● 「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」如何計算？ 

詳見學則第 26 條規定；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=【一年級上下學期修習科 

目成績乘以該科學分數】除以【上下學期學分數加總】。 

● 轉系報名資格： 

Q1：繁星推薦錄取生可以報考轉系嗎？ 

A1：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錄取生就讀期間不得轉系；惟情況特殊之申請者需繳

交經學系輔導及學系主任簽核之報告書，報請學校教務會議通過，即不在此

限 

Q2：陸生可以報考的學系有哪些？ 

A2：視轉系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准可招收陸生的學系及名額為主。104 學年度

暫無陸生校內轉系名額。 

Q3：教育部分發的僑生可以轉系嗎？ 

A3：經教育部分發的僑生，確因分發之學系與志趣不合，無法在原系繼續肄

業者，經系主任同意後，且符合轉系資格相關規定者，得予核准。 

● 已申請輔系雙主修，後轉系成功者，需再跑甚麼流程？ 

需經新轉入學系之系上審核，同意原先申請之輔系雙主修。 


